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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場地交通路線及地圖 

請掃描下方 QR-Code 

網路報名 QR-code 

 

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& 社團法人台灣弱勢病患權益促進會 

2018 罕見疾病病友身心障礙證明換證說明會 
各位團體夥伴，您好： 

  自 101 年 7 月 11 日新制身心障礙鑑定上路以來，政府已陸續換發身心障礙證明，現持有

永久效期身心障礙手冊者，也規定須於 108 年 7 月 10 日前換發證明，為因應相關換證規定，

罕見疾病基金會與台灣弱勢病患權益促進會將於 8 月 17 日(五)下午於罕病基金會北、中、南三

區辦事處同步視訊辦理【罕見疾病病友身心障礙證明換證說明會】，一起了解罕病病友在面臨

換證或重鑑時，需要注意哪些問題，敬請各團體務必派員參與，謝謝。 

 

◆時間：107 年 8 月 17 日(五)13：30~16：30 

◆地點：罕見疾病基金會北、中、南三區辦事處 

     (1)北部總會：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20 號 6 樓 

     (2)中部辦事處：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 238 號 7 樓之 5  

     (3)南部辦事處：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206 號 9 樓之 3 

◆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、社團法人台灣弱勢病患權益促進會。 

◆對象：罕見疾病相關病友協會/聯誼會之第一線工作人員、幹部、會長等 

◆說明會流程： 

時         間 內               容 

13：30~13：50 報到(罕見疾病基金會北、中、南三區辦事處) 

13：50~14：00 主辦單位致詞 

14：00~15：00 
【罕見疾病病友身障證明換證注意事項暨案例說明】 

主講人：罕見疾病基金會研究企劃組  洪瑜黛組長 

15：00~16：30 Q&A/案例討論 

16：30~ 結束賦歸 

提醒：若有換證疑問者，當天請提供身障手冊(或證明)影本，以利現場討論及分析，謝謝 

◆報名注意事項： 

1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 107 年 8 月 10 日(星期五)前以網路或傳真方式報名。 

   網路報名：https://goo.gl/oYqPyb 

   傳真報名：(02)25673560 黃欣玲社工 

2、若有任何問題，請來電(02)25604501 分機 163 黃欣玲社工 

 

~報名表請續接下頁~ 

https://goo.gl/oYqPyb


 

2 
 

網路報名 QR-code 

 

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& 社團法人台灣弱勢病患權益促進會 

2018 罕見疾病病友身心障礙證明換證說明會 

報名表 

團體名稱  

參加者一資料 

姓名  職稱  地址 
        縣/市 

        市/區 

聯絡電話 
電話： 

手機（必填）： 
E-mail  

輔具 □無    □普通輪椅   □電動輪椅  □助行器   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參加場次 

□罕病基金會北部總會：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20 號 6樓 

□罕病基金會中部辦事處：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 238號 7 樓之 5  

□罕病基金會南部辦事處：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206號 9樓之 3 

參加者二資料 

姓名  職稱  地址 
        縣/市 

        市/區 

聯絡電話 
電話： 

手機（必填）： 
E-mail  

輔具 □無    □普通輪椅   □電動輪椅  □助行器   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參加場次 

□罕病基金會北部總會：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20 號 6樓 

□罕病基金會中部辦事處：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 238號 7 樓之 5  

□罕病基金會南部辦事處：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206號 9樓之 3 

參加者三資料 

姓名  職稱  地址 
        縣/市 

        市/區 

聯絡電話 
電話： 

手機（必填）： 
E-mail  

輔具 □無    □普通輪椅   □電動輪椅  □助行器   □其他：＿＿＿＿ 

參加場次 

□罕病基金會北部總會：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20 號 6樓 

□罕病基金會中部辦事處：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 238號 7 樓之 5  

□罕病基金會南部辦事處：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206號 9樓之 3 

※提問及討論(若有換證疑問者，當天請提供身障手冊(或證明)影本，以利現場討論及分析) 

1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 107年 8月 10日(星期五)前以網路或傳真方式報名。 

   網路報名：https://goo.gl/oYqPyb 

   傳真報名：(02)25673560 黃欣玲社工 

2、若有任何問題，請來電(02)25604501 分機 163 黃欣玲社工 

https://goo.gl/oYqPyb

